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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5 視覺藝術家支持計畫 

35 Visual Artist Support 

-第二屆 報名簡章- 

 

一、 宗旨： 

為支持富開創性、創造力、具實驗精神台灣青年藝術家，《35 視覺藝術家支持計畫 35 Visual Artist 

support》選出優秀具潛力的藝術家，每月補助其新台幣三萬五千元補助 (為期一年)。 

本屆《35 視覺藝術家支持計畫 35 Visual Artist support》，易雅居進口傢俱負責人張增偉先生希望

繼續激勵台灣藝術家創作出好的作品，將得獎名額增至２名，以媒材區分為《易雅居藝術獎-繪畫,

雕塑,裝置》及《易雅居藝術獎-新媒體》。本屆規則在名額增加之時，年齡的設限自 35 歲以下提

高至 40 歲以下，藉此讓更多自學院畢業後，持續不懈創作的藝術家有機會爭取這讓自己能專心

創作的獎助。得獎的藝術家仍將有機會於「就在藝術空間」舉辦展覽。 

 

二、 主辦單位：  就在藝術空間 (以下簡稱為本畫廊) 

協辦單位：  

贊助者 : 易雅居進口傢俱負責人 張增偉先生 

 

三、 徵件時間：100 年 10 月 1 日 至 101 年 1 月 31 日止 (郵戳為憑) 

 

四、 補助方式： 

1.《易雅居藝術獎-繪畫、雕塑、裝置類》乙名、《易雅居藝術獎-新媒體類》乙名 

      2. 每人每月補助台幣三萬五千元整，為期一年，共台幣四十二萬元。 

      3. 於本畫廊舉辦個展一次。 

 

五、補助期限：民國 101 年 4 月至民國 102 年 3 月止，一年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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六、報名資格及方式 

（一）參加資格： 

      具中華民國國籍且於民國 60 年 1 月 1 日（含）以後出生之視覺藝術創作者。 

（二）項目及規範： 

1.以視覺藝術類創作為主，以媒材分為《繪畫、雕塑、裝置類》與《新媒體》兩類。 

2.不可重複報名兩個類別。 

（三）索取簡章、報名表方式： 

自本畫廊網站（www.pfarts.com）下載簡章、報名表。 

 （四）簡章郵寄地址： 

       10699 台北郵局第 24-355 號信箱 

 

 （五）聯絡人： 

 就在藝術空間 / 蔡小姐 02-2707-6942 

              連絡時間 周二至周日  下午一點至下午六點 

 視覺藝術協會 / 秘書處 02-2389-3560   

                連絡時間 周一至周五  上午十點至下午六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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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繳交資料及注意事項： 

   於徵件時間內，備妥下列表件中英文電子檔以光碟形式掛號郵寄，無需列印紙本，光碟上務 

   必寫上姓名，收到資料後我們將以 e-mail 回覆確認。 

    1.報名表（附表一）  

  2.近五年參考作品資料表（附表二）   

    需附創作論述，若為不同系列作品，請各別附上創作論述。  

  3.作品資料光碟 (請依下列規範提供)： 

      光碟內作品編號需與附表二相同，檔案名稱請依照標準格式：  

      編號-作品名稱-尺寸(播放時間)-材質-製作年份 

 《繪畫、雕塑、裝置類》每張圖片需 2MB 以下的 JPG/TIF 檔 

  ◎平面類作品： 

    請提供 5~15 件作品，每件作品需一張全貌圖，局部圖最多 2 張。 

  ◎雕塑、裝置作品：  

   請提供 5~15 件作品，每件作品需不同角度圖像共 3 張圖，局部圖最多 2 張。 

  《新媒體類》 建議用 MPEG 或標準 DVD 播放格式，並請確認 DVD 播放器可正常播放。 

◎ 動態影像作品 (含聲音創作)： 

   請提供 3~5 件完整作品內容，如有，請提供整體動態展場效果（以 3 分鐘為限） 

◎ 攝影作品：請提供 5~15 件作品 (每張圖片需 2MB 以下的 JPG/TIF 檔)。 

     

     4.如有相關畫冊 / 作品集，可提供予評審參考。 

 

     5.以上報名繳交資料恕不退還。 

 

八、評審方式：本次初審及複審將邀請國內外當代視覺藝術專業人士，以學院論述價值、 

    學院之後長久發展性及市場的考驗等方向評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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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附表一)  

35 視覺藝術家支持計畫報名表   

姓名 中文  
英文 

（同護照） 
 出生年  年  月  日 

通訊 

住址 

戶籍  

平時  

聯絡方式 

電話（O） 電話（H） 

手機 

e-mail 

學經歷 (中/英文) 

 

 

 

 

 

 

參展記錄 (中/英文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※報名類別  (請勾選一類) 
□ 繪畫、雕塑、裝置類 
□ 新媒體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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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內外收藏紀錄  (中/英文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得獎紀錄 (中/英文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身分證正面 

 

 

 

身分證反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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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附表二)  近五年參考作品資料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皆需中/英文) 

請依作品年代依序排列 (由新 舊) 

如本表不敷使用，請自行影印   

光碟內作品編號需與此表相同 

編號 作品名稱 
製作年份 

(西元) 

尺寸 

縱×橫×寬 cm 

（H×D×W） 

播放時間 材質 
收藏紀錄 

(收藏單位) 

       

作品創作理念及說明 (中英文各 500 字以內) 

 

 

 

 

 

 

編號 作品名稱 
製作年份 

(西元) 

尺寸 

縱×橫×寬 cm 

（H×D×W） 

播放時間 材質 
收藏紀錄 

(收藏單位) 

       

作品創作理念及說明 (中英文各 500 字以內) 

 

 

 

 

 

 

編號 作品名稱 
製作年份 

(西元) 

尺寸 

縱×橫×寬 cm 

（H×D×W） 

播放時間 材質 
收藏紀錄 

(收藏單位) 

       

作品創作理念及說明 (中英文各 500 字以內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